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山东

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诺威”或“公司”）股票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等有关规定，对一诺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

查，有关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年 3月 20日，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 29,932,748

股，发行方式为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 10.81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323,573,005.8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87,390,679.20元，到账时间为 2023

年 3月 23日。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存储的具体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调整

后）（1）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2）

投入进度（%）

（3）=（2）/（1）

1
募投项目 34万
吨聚氨酯系列产

品扩建项目

一诺威 287,390,679.20 144,044,120.78 50.12%

合计 - - 287,390,679.20 144,044,120.78 50.12%

截至 2025 年 11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张店支行

3705016361
4109834261

149,843,007.49

合计 - - 149,843,007.49
注：上表余额包含相关利息收入和手续费。

（二）募集资金暂时闲置的原因

根据《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募集资金运

用的相关安排，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年产 34 万

吨聚氨酯系列产品扩建项目。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需要

一定周期，以及募投项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部分延期等原因，根据募集资

金实际使用安排，现阶段募集资金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一）投向情况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资金安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本数）

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使用期限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额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拟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施，

并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公司本次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系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加所

致。公司前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元已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全部归还。

（三）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补流事项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财务性

投资，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亦不存在财务性投资的计

划。



（四）是否存在高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用于

高风险投资的情形。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进行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公司

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存储的具体情况
	（二）募集资金暂时闲置的原因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一）投向情况
	（二）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三）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情况
	（四）是否存在高风险投资

	四、对公司的影响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六、保荐机构意见

